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職掌為統籌公共工程之規劃、審議、協調及督導，並為政府採購法、技師法、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之主管機關。本會對於公共建設的理念與規劃，秉持與時俱進、持續檢討創新之原則，努力建構國家未來發展之願景。
本會當前的施政主軸，係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及方向，重點如下：一、精進計畫與經費審議，提升公共工程技術與效能，協助工程產業爭取海外建設商機；二、強化國家災防韌性，加速災區重建復原，及協助關鍵基礎設施巡檢作業；三、推動公共工程設計及施工階段納入減碳計畫；四、鼓勵公共工程應用再生粒料，落實推動循環經濟；五、推動政府採購公開化、透明化及電子化，健全政府採購法規，推動政府採購審查制度，並迅速、客觀、公正處理政府採購爭議；六、加速推動公共工程建設，協調解決困難，提升公共建設施工品質；七、公共設施源頭管理主動清查，專案小組加速輔導推動活化；八、建構公共工程雲端系統，營造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電子化整合環境。
一、本會依據行政院113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13年度施政計畫。（行政院112年8月24日行政院第3868次院會通過，113月4月15日修正核定），年度施政目標如下：

（一）辦理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審議，合理編列經費。
（二）推動公共工程結合科技，鼓勵創新，提升營建產業生產力。

（三）提升工程相關產業競爭力，適時與國際接軌。

（四）精進政府採購電子化業務，營造公平合理之優質採購環境。

（五）強化計畫列管協處機制，提升公共建設執行績效。

（六）建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機制，提升工程人員品管觀念及專業知識。
（七）建構公共工程雲端系統，推動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電子化業務。
二、績效報告依據及作業過程：

（一）依國發會107年10月9日函，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由各機關自行辦理，並於每年3月底前將前一年度施政績效報告簽陳機關首長核定。
（二）依據行政院109年9月11日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為整合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作業，本施政績效報告草案納入本會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並於114年3月28 日簽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
貳、機關110至113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4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110
	111
	112
	113

	合計
	預算
	423
	440
	492
	515

	
	決算
	394
	420
	475
	495

	
	執行率(%)
	93.14%
	95.45%
	96.54%
	96.12%

	單位預算
	預算
	411
	411
	472
	492

	
	決算
	382
	391
	455
	472

	
	執行率(%)
	92.94%
	95.13%
	96.4%
	95.87%

	普通基金(特別預算)
	預算
	12
	29
	20
	23

	
	決算
	12
	29
	20
	23

	
	執行率(%)
	100%
	100%
	100%
	100%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預、決算落差原因分析：113年度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20百萬元，主要係人事費結餘、撙節開支、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及預審案件審查費支出減少及捐助國內工程產業赴海外拓點執行賸餘所致。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10
	111
	112
	113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58.24%
	58.62%
	51.9%
	52.2%

	人事費(單位：千元)
	222,454
	229.247
	235.826
	246.218

	合計
	171
	172
	163
	182

	職員
	132
	136
	129
	148

	約聘僱人員
	29
	26
	26
	26

	警員
	0
	0
	0
	0

	技工工友
	10
	10
	8
	8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參、年度目標及策略推動成果

	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一、辦理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審議，合理編列經費
	（一）辦理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可行性評估、建設計畫及基本設計階段審議，扣合計畫需求定位，合理編列經費，並納入減碳計畫：
1. 辦理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可行性評估、建設計畫及基本設計階段審議，扣合計畫需求定位，合理編列經費，並納入減碳計畫。
2. 10億元以上個案工程於基本設計階段並應辦理替選方案評估。
（二）加速地方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審議工作，及早完成災區重建復原，強化國家災防韌性。
	1.113年共辦理基本設計審議59件，核列經費約3,609.65億元。

2.113年度辦理替選方案評估計29件，節省成本約64.61億元。

3.主要審查個案工程之技術可行性、經費合理性及期程妥適性等面向，並依個案特性給予工程專業審議意見。
113年共核定7個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專案，審議參考近年復建工程經費及納入偏鄉及離島經費加成以符實需，計核列5,466件，經費約259.7億元。

	二、推動公共工程結合科技，鼓勵創新，提升營建產業生產力。
	（一）持續維護與強化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提供機關與營建產業參考使用：
1.持續更新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

2.落實蒐集決標案件預算及契約資料，提供常用工項價格。

3.按月調查營建大宗資材價格。
（二）透過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流平臺，鼓勵工程主辦機關與廠商技術交流。
（三）推動公共工程應用再生粒料，落實循環經濟理念及公共工程節能減碳。

	1.依國家標準變動及各界提案辦理17章施工綱要規範編修草案之審查作業。
2.1,000萬元以上工程採購標案預算資料回收比率達95%以上。
3.調查並公布營建大宗資材價格資料12次。
113年協助41件創新產品申請與機關交流案件，包含4種創新產品，促成11場次交流會。
1.113年計召開4次推動小組會議，持續掌握整體使用情形。
2.113年公共工程使用再生粒料情形皆良好：
（1）焚化再生粒料：公共工程共計使用70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82萬公噸之85%。
（2）煉鋼爐碴:公共工程使用轉爐石180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215萬公噸之84%；公共工程使用氧化碴84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116萬公噸之72%。

	三、提升工程相關產業競爭力，適時與國際接軌
	（一）辦理工程產業全球化事宜，整合並提升國內工程產業全球競爭力，結合新南向政策邁向國際市場：
1. 執行「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政策白皮書）成立專案辦公室負責推動，並定期召開平臺會議管考相關策略及措施辦理情形。
2. 補助國內工程產業策略聯盟赴海外拓點，修正作業要點，申請須知、契約書，並辦理相關申請、審查等相關工作。
（二）推動參與國際工程師組織及辦理國際工程師相互認許計畫，促進國際合作，提升工程技術顧問業實力。
	1.辦理「113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產業鏈結及輔導計畫」，協助推動各項工程產業全球化措施，相關工作項目包括：辦理補助拓點計畫執行、舉辦6場工程產業全球化人才實務培訓班及辦理3件個案輔導媒合計畫；每半年召開1次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會議(113年3月11日及10月1日召開)，滾動檢討推動措施及盤點執行成果。
2.113年度共補助9件拓點計畫佈局全球工程市場。持續提供7大輸出團隊及拓點廠商所需人流、金流及資訊流等方面之協助，蓄積工程產業輸出能量，全年於新南向區域得標38件(232.2億元)。
補助中國工程師學會參與113年6月9日至14日在印度舉行之2024國際工程聯盟會議(IEAM)，掌握國際間工程師證照制度發展情形，以利國際接軌，並與各國代表建立良性互動。

	四、精進政府採購電子化業務，營造公平合理之優質採購環境
	（一）修訂政府採購法規及相關採購契約範本，精進科技採購效率及資安，推動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制度，強化機關落實契約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開之採購程序。
（二）鼓勵機關靈活運用採購策略，因案制宜選擇決標方式並納入全生命週期及替代方案概念。
（三）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電子化採購機制，簡化採購作業流程。
（四）推動政府採購資訊公告，促進政府採購公開、公平及透明化。
（五）推動電子領標，節省機關及廠商之作業時間及成本，提升採購效率。
（六）配合法令規章變更或業務需要，精進政府電子採購網系統。

	1.修訂作業指引及手冊：113年修訂「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於各作業階段採購錯誤態樣前，增訂機關辦理該階段採購之作業指引，另增加違法分批辦理及「其他可能有圍標之嫌或宜注意之現象」等態樣；修訂「最有利標作業手冊」以供採購人員依循使用；與數位發展部共同研定「政府資訊服務採購經費估算編列手冊」，協助機關人員妥適合理編列資訊採購案件經費；訂定「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完工開放使用作業指引」提醒機關落實公共工程開放使用及驗收程序；訂定「機關辦理小額採購作業指引」，避免機關不熟悉採購程序，而違反法令。
2.修訂採購契約範本：為提升勞工薪資及擴大適用範圍，113年修訂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將派駐人員及全職人員薪資調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修訂「採購評選委員會（評審小組）評選(審)委員評分表（評選項目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範本，就全職從事採購案之勞工薪資高於最低工資1.1倍者，採行分級加分機制，高於最低工資倍數越高者，加分越多；訂定「資訊雲端服務採購契約範本」提供機關辦理雲端服務採購參採，明確機關與廠商權利義務；修訂「災害搶險搶修開口契約範本」，新增以累計各次通知辦理內容之契約價金總額為計算基準之選項。
1.
將全生命週期概念及法令知識導入本會對於機關、廠商人員相關訓練課程，以提升政府採購人員的專業素養。

2.
通函各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避免不當減項發包情形，並提醒機關於各生命週期階段應注意重點。
1.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財物類）113年度達成率為57.42%，超過原定目標（50%）。

2.為使機關人員瞭解「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電子化採購機制運作方式，與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教育部等16機關合辦38場次教育訓練。 

3.為提升機關及廠商人員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系統操作之熟悉度，113年本會辦理76場次機關端及廠商端教育訓練，共1,934人次參加。
113年度全國各機關辦理逾25萬元之採購案件，決標案件計19萬餘件，皆已連同歷年所有招、決標公告，提供各界免費查詢
113年度機關提供電子領標之案件比率達99.68%，廠商電子領標數計92.5萬餘次。
1.「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提供廠商就資格及規格單純之財物及工程採購可不限時間及空間電子投標之服務，113年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達成率，財物類為57.42%、工程類為25.33%，皆超過原設定目標（50%、12%）。

2.「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及格證書電子化」， 將證書申請及核發全面電子化，節省紙張及列印耗材支出與相關人力成本，民眾可線上查驗證書有效性，並可線上申請補發。上線截至113年12月已核發35,141張電子證書。

3.「司法院裁判書勾稽比對」，每日與司法院裁判書資料介接約2,500筆，以利查察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致遭刑事判決。截至113年12月經勾稽與政府採購之刑事判決案件計有3,843件，其中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相關規定，將刑事判決確定之廠商辦理刊登停權公報計有245件。

4.
介接「財政部之納稅及有無違章欠稅資料」、「臺灣票據交換所之無退票紀錄資料」、「內政部之營造業登記資料」、「經濟部之商工登記資料」，截至113年共計交換取得164萬筆資料，以利廠商投標及機關審標之用。

	五、強化計畫列管協處機制，提升公共建設執行績效
	（一）掌控部會、計畫、工程標案執行狀況，提早發現問題、即時協處解決，並定期檢討執行成果：

1.以國家重大政策分類列管，分為水資源、電力能源、五加二產業、其他公共建設及前瞻公共建設計畫。

2.即時掌握重大計畫執行情形，主動協處解決問題。
（二）採取全生命週期管控，列管追蹤各項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按月召開「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委員會議，瞭解落後案件之異常狀況、發掘關鍵問題並提出解決對策，適時協助解決跨部會或通案性問題，以加速推動公共建設。
（三）加強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公共工程計畫執行情形並協調解決困難問題：
1.依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例」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績效管考作業準則」辦理計畫列管及協處作業。
2.按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發展計畫性質，分由本會及科技部管考，國發會統籌專案列管。其中本會就前瞻公建計畫每月提報督導會報、每季及每年研擬績效檢討報告函送國發會。
	本會113年度管控311項計畫，約6,325億元，包含一般公共建設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公共建設類計畫，113年經費達成率93.81%，其中：
（1）一般公共建設計畫計有224項；經費4,740.80億元，經費達成率93.73%。
（2）
前瞻基礎建設公共建設類計畫計有87項；經費1,583.75億元，經費達成率94.06%。
本會採取全生命週期管理，包含計畫預算、規設招標、規設執行、工程招標、工程履約及營運管理等階段，從源頭管控協助各項計畫順利推動。

（1）113年度共計辦理11次「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會議。

（2）113年度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率隊實地訪查計畫或工程共計36次。
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協處部分：
（1）本會每月統計前瞻公建計畫之執行績效，並納入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追蹤列管，主動協處，隨時協助解決問題，掌握及管控執行進度。
（2）每季及每年彙整前瞻公建計畫執行資料，撰寫檢討報告送國發會彙整報院。


	六、建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機制，提升工程人員品管觀念及專業知識
	（一）辦理全國工程施工查核，並納入節能減碳工項：

1.依據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70條及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就全國公共工程辦理施工查核作業，監督工程品質及進度。

2.109年起強調查核品質以工程本體品質成效為核心，文件資料表報為輔之作業原則，以符工程查核實務需求。

（二）辦理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
1.按「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考核各查核小組之執行績效。

2.另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分初評作業及複評作業兩階段。
（三）辦理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為加強公共工程從業施工人員之品管觀念及實務技巧，本會委託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等14家代訓機構辦理品管人員訓練。

（四）辦理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為藉由公開表揚優良公共工程之機關、廠商及個人，促使廠商朝良性循環方向前進，進而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全國工程施工查核情形：

（1）113年度已查核120件工程，達成預定目標。
（2）113年查核時辦理材料抽驗，抽驗結果皆合格。
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
（1）113年辦理112年度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受考機關共計48個(中央機關26個、地方機關22個)。
（2）113年6月17日公布成績，共40機關列優等、7機關列甲等，並函知全國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辦理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教育訓練情形：113年共計委託15家代訓機構完成品管班143期及回訓班227期訓練課程，總計14,658人報名參訓。

113年度第24屆公共工程金質獎辦理情形：

1.「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修正重點：

(1) 為讓工程朝向永續、生態環境邁進，評審標準新增「具體減碳成效」項目。
(2) 為讓工程重視自然生態涵養與保育，評審標準新增「具體綠化成效」項目。
(3) 為讓工程重視施工安全與人權，評審標準新增「職業安全」及「移工管理」項目。
2.參選件數與得獎情形：

(1) 第24屆公共工程金質獎計116件工程、25件設施及16位人員參選，計有70件工程、15件設施及9位人員得獎。
(2) 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連續5屆、10屆及15屆得獎之特別貢獻獎，分別有14個、3個及1個單位得獎。
(3) 第24屆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獎典禮已於113年12月27日舉行。

	七、建構公共工程雲端系統，推動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電子化業務
	（一）打造營建產業電子化及資料交換應用基盤，提升營建產業電子化能力。
（二）強化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資料蒐集及管理，促進資料分析及管理。
（三）精進查核補位及個人化資料應用機制，優化個人資料自主運用服務。
	為節省機關及營建產業使用者填報相關公共工程表報重複登打時間及人力，已訂定施工日誌交換標準及開發OPEN API，以利資料流通。
建置「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所需統計報表，以利管控公共建設執行進度及問題協處。
1.為即時發現異常及補位，完成環保裁罰及違反職安法資料介接，勾稽比對相關機關、廠商及工程人員執行資料、獎懲紀錄及異常情形。

2.維護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電子證書與技師證書之MyData應用，提供精準且便捷的數位服務，以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效率。


肆、綜合評估與未來精進措施：
一、辦理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審議，合理編列經費方面（技術處）：

（一）綜合評估：

1.113年基本設計審議共計59件、核列經費約3,609.65億元，替選方案評估共計29件，節省成本約64.61億元（112年共審議79件、核列經費約2,688.37億元），主要審查個案工程之技術可行性、經費合理性及期程妥適性等面向，並依個案特性給予工程專業審議意見。
2.113年共核定7個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專案，審議參考近年復建工程經費及納入偏鄉及離島經費加成以符實需，計核列5,466件，經費約259.7億元（112年共核定4個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專案，2,608件，經費約122.4億元）。
（二）未來精進措施：
1.未來將持續滾動修正「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基本設計階段之必要圖說」，亦配合修訂基本設計審議要項表等，以加強各機關審議之落實度，提升機關基本設計審議品質及時效。
2.視受災情形嚴重性與影響性，主動規劃現地勘查，除加速地方政府災害復建程序，並提供復建策略、經費需求、採購方式等建議與溝通平臺，確實協助地方政府及早完成復建工程。
二、推動公共工程結合科技，鼓勵創新，提升營建產業生產力方面（技術處）：
（一）綜合評估：
1.113年持續提供常用工項契約及預算價格、調查並公布營建大宗資材價格資料12次（112年12次），提供機關與營建產業參考，成效良好。
2.113年協助41件創新產品申請與機關交流案件，包含4種創新產品，促成11場次交流會（112年協助30件申請交流案，包含6種創新產品，促成3場次交流會）。
3. 113年公共工程使用再生粒料情形皆良好：
（1）焚化再生粒料：公共工程共計使用70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82萬公噸之85%（112年公共工程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約74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91萬公噸之81%）。
（2）煉鋼爐碴：公共工程使用轉爐石180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215萬公噸之84%；公共工程使用氧化碴84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116萬公噸之72%（112年公共工程使用轉爐石約178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213萬公噸之84%；使用氧化碴約94萬公噸，占整體使用量121萬公噸之78%）。
（二）未來精進措施：

1. 持續借重專責機關專業能力，提升施工綱要規範編修之質與量。
2.加強宣導創新產品交流平台，促進廠商與機關交流，使機關能瞭解新材料、技術、工法，並運用於公共工程，提升品質及效能。

3.持續召開推動小組會議，掌握再生粒料整體去化情形、隨時處理新興議題，及時管考各項議題之辦理情形。
4.為逐步達成國家2050淨零目標，穩健務實邁向淨零轉型，將協同中央部會依照工程特性訂定7大類公共工程減碳參考指引，引導機關透過選材料、挑設計、配工法，落實「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有序推動公共工程節能減碳。
 三、提升工程相關產業競爭力，適時與國際接軌方面（技術處）：
（一）綜合評估：已強化推動工作與機關間之連結，113年度海外得標46件，總金額約為332.28億元，其中新南向區域得標38件標案，總金額約新臺幣232.2億元；因113年度國內業者至海外拓展業務新增南非及中東地區，雖新南向區域總金額較112年度微幅下降，但總金額較112年度提升(112年度各工程輸出團隊及拓點補助業者於海外得標42件，總金額約為322.67億元，含新南向區域得標39件標案、總金額約新臺幣319億元)。
（二）未來精進措施：本會持續透過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整合各部會資源，除籌組海外工程輸出團隊，爭取新南向市場基礎建設商機外，並以暢通人流、金流及資訊流各項措施做為工程輸出團隊的後勤支援，如拓點補助、商情蒐集、融資授信、人才培育等，期有效協助工程產業赴海外發展。
四、精進政府採購電子化業務，營造公平合理之優質採購環境方面（企劃處之部分為新增、資訊推動小組）：

（一）綜合評估：
1.修訂作業指引及手冊：113年修訂「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於各作業階段採購錯誤態樣前，增訂機關辦理該階段採購之作業指引，另增加違法分批辦理及「其他可能有圍標之嫌或宜注意之現象」等態樣；修訂「最有利標作業手冊」以供採購人員依循使用；與數位發展部共同研定「政府資訊服務採購經費估算編列手冊」，協助機關人員妥適合理編列資訊採購案件經費；訂定「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完工開放使用作業指引」提醒機關落實公共工程開放使用及驗收程序；訂定「機關辦理小額採購作業指引」，避免機關不熟悉採購程序，而違反法令 。
2.修訂採購契約範本：為提升勞工薪資及擴大適用範圍，113年修訂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將派駐人員及全職人員薪資調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修訂「採購評選委員會（評審小組）評選（審）委員評分表（評選項目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範本，就全職從事採購案之勞工薪資高於最低工資1.1倍者，採行分級加分機制，高於最低工資倍數越高者，加分越多；增訂「資訊雲端服務採購契約範本」提供機關辦理雲端服務採購參採，明確機關與廠商權利義務；修訂「災害搶險搶修開口契約範本」，新增以累計各次通知辦理內容之契約價金總額為計算基準之選項。
3.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電子化採購機制，113年度達成率為57.41%（112年度為61.14%）。其中，中央機關113年度達成率為62.91%，較112年度之68.24%略為下降，部分降幅較大之機關如環境部（含所屬）（由112年100%降至113年16.67%）、衛生福利部（含所屬）（由112年82.09%降至113年69.03%）及財政部（由112年為70.3%降至113年為58.43%）等，地方機關113年度達成率為45.83%與112之達成率45.98%相比，則無明顯差異，整體而言，中央機關達成率雖有落差，113年度達成率仍超過原定目標（50%）。
（二）未來精進措施：
1.研修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使法規更為完備合理（檢討政府採購法、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檢討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辦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辧法、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
2.
滾動檢討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及投標須知範本，使範本內容更為公平合理，並提供機關使用。

3.
持續加強推動政府採購正確作法，並增加彙整常見爭執類型，擇要公開於本會網站，提供各界參考，避免問題一再發生。

4.將採購全生命週期概念及法令知識導入機關、廠商人員相關訓練課程，以提升政府採購人員專業素養，確保採購過程順暢。
5.辦理機關及廠商教育訓練，讓採購相關人員熟悉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作業；持續強化電子投標之便利性及信賴度，增進採購效率；持續配合政策推動政府採購電子化及數位化。
五、強化計畫列管協處機制，提升公共建設執行績效方面（工程管理處）：

（一）綜合評估：
1.本會自九十年起成立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機制，協助排除困難問題，迄今二十餘年，整體公共建設計畫經費達成率均達九成以上，考量主要係各計畫主辦及主管機關均已熟稔明瞭分層負責管理作業，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基於分層負責管理作業已能落實，並為提升對重點計畫之管理，爰於113年7月18日修正督導會報設置要點，並就計畫經費1億元以上且具工程內涵之公共建設計畫方納入列管；未達列管門檻金額者，則由計畫主管及主辦機關分層列管。
2.113年度管控311項計畫，年計畫經費約6,325億元，包含一般公共建設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公共建設類計畫，113年經費達成率93.81%，略低於112年經費達成率96.21%，主要係部分電力建設因疫情、烏俄戰爭造成物價飆升、施工介面及缺工等影響，致主發電設備採購案決標時程延後，影響相關經費執行。
（二）未來精進措施：
強化114年計畫推動措施：

1.依計畫類型訂定執行策略：
（1）計畫型案件，應先完成前置作業：應先確認實際需求並完成前置作業，再編列工程預算，不應於建物位置未確定、執行內容未確認，即編列巨額經費。

（2）補助型案件，應分兩階段核定：第一階段先核定規劃設計費用，讓受補助機關妥編配合款及辦理完成設計、證照取得等工作，第二階段再核予工程費用。
（3）計畫推動應考量市場胃納量，使資源得有效持續運用，以排除執行困難：個案計畫推動，應全盤瞭解各項執行面之影響條件，並針對計畫執行情形進行適當協處，以專業人力及設備有效持續運用，使計畫執行情形順遂。
2.計畫推動應考量市場胃納量，使資源得有效持續運用，以排除執行困難：個案計畫推動，應全盤瞭解各項執行面之影響條件，並針對計畫執行情形進行適當協處，以專業人力及設備有效持續運用，使計畫執行情形順遂。
3.合理分配預算：本會請各機關詳實評估執行量能妥為分配各月份預算，並設定目標里程碑管控執行進度，努力達成目標。

4.追蹤掌握計畫進度，及早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本會持續掌握實際辦理進度，對可能產生之潛在問題，提前預警及規劃因應。

六、建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機制，提升工程人員品管觀念及專業知識方面（工程管理處）：

（一）綜合評估：113年度已達成預定查核件數120件（112年為120件）。另113年查核辦理材料抽驗之結果皆為合格，績效良好。
（二）未來精進措施：

1.持續精進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規定，評審優質公共工程，增進國人對公共工程品質之信心。

2.持續精進查核作業相關措施並推動電子化，及工程查核精準選案，使制度面、業務面皆能符合實務運作需求，促使公共工程品質持續提升。
七、建構公共工程雲端系統，推動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電子化業務方面（資訊推動小組）

（一）綜合評估：為解決本會資訊系統資料整合性低及應變彈性不足之問題，以雲端特性重新設計及開發，經本會積極推動，113年已完成12個資訊系統移轉至雲端系統且開放對民服務，較113年原訂目標12個，已達成目標。
（二）未來精進措施：

1.持續訂定資料交換標準及開放應用程式模組，促進資料流通。

2.持續完善計畫工程標案資料串聯，並建置技術服務人力薪資評估機制，擴大資料蒐集深度及廣度。

3.建構公共工程決策支援服務，強化資料探勘、3D運用及視覺化功能，以利決策及異常提前警示。

4.持續擴大蒐集工程人員履歷，精進查核補位機制；擴大MyData服務範圍及書證電子化，提供精準便民之數位服務。
伍、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1、 本會113年度內部控制作業部分：
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辦理，本會113年度內部控制自評及內部稽核計畫於114年2月5日奉陳副主任委員核定，據以辦理內控自評及內部稽核作業，113年內控自評報告及內稽報告並於114年3 月24日奉主任委員核定：

（一）113年度內部控制自評：自評項目共90 項，自評結果：「落實」計   90項，未有「未落實」、「部份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等情事。

（二）113年度內部稽核：113年度稽核項目為「採購專業人員監試作業」等16項，內稽結果計41點興革建議，其中，33點業均依稽核意見改善或說明，並解除列管，餘8 點尚研擬中，由各該管單位明確辦理即自行控管完成期程，俟本（114）年底本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專案小組會議」追蹤檢視。
（三）本會113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本會主任委員已於114年3月  24日完成簽署「有效」類型之內部控制聲明書。

二、本會114年度風險管理作業部分：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辦理，並由本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專案小組」統籌推動，將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融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

        本會主任委員於114年3月24日核定本會114年度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作業計畫書，考量影響本會施政目標達成之各項風險，並藉由風險辨識及評估，共計辨識「強化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內容計畫經費預算遭凍結且未如期解凍」等共計49項風險項目，除現有風險對策，經相關單位提出新增風險對策並評估殘餘風險後，風險等級為低度風險29項，中度風險20項，未來針對該20項中度風險項目將持續密切監控及管理，以確保順利達成施政目標。
    本會將依114年度風險管理推動之情形滾動修正風險項目，並作為擬訂本會115年度施政計畫設定機關施政目標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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